
关于崇明区文旅产业扶持政策的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促进崇明文化旅游业发展，区文化旅游局会同区财

政局共同研究制定了《关于促进崇明生态新文旅产业发展的扶持

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经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会

议通过，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以区文化旅游局和区财政局名义

联合印发（沪崇文旅〔2021〕100 号），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

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《办法》实施两年来，本区共扶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类项目

280 个（2022 年 149 个，2023 年 131 个），涉及扶持资金 6241.06

万元。扶持政策在提高文旅社会主体积极性、培育和支持旅游新

业态成长、增强文旅市场活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，扶持资金

对崇明文旅产业发展起到了“四两拨千斤”的促进和带动作用。

与此同时，随着文旅产业发展环境和趋势的变化，结合政策

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，现行《办法》存在明显不足，一是扶持

项目的主体比较宽泛，针对性不强；二是产业扶持的重点不够突

出，导向性不强；三是补贴资金的力度相对较小，激励性不强；

四是补贴发放的方式不够科学，约束性不强。因此，有必要在新

一轮实施期内与时俱进做一些调整。

2024 年初以来，区文化旅游局牵头对《办法》具体内容进

行了认真研究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对《办法》条款修订意见进

行逐一讨论和研究，对《办法》的具体条款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调

整。在此基础上，分别征求了区政府相关部门意见建议，并在区



政府领导的指导下不断完善。本轮政策修订有以下几个主要特

点：

一是整体框架保持不变，具体条款进一步优化。整体结构按

照前言、支持对象、支持内容、附则等安排，与原政策基本保持

一致。主体部分“支持内容”当中，仍然分为旅游住宿类项目、

旅游景区类项目、旅游新业态类项目、旅游服务类项目、旅游导

入类项目等五大类。条款数量方面，仍保持 15 条。原政策“旅

游住宿类项目”当中的第 3 条“中高端房车露营地”并入“旅游

新业态项目”第 6 条；在“旅游导入类项目”中新增了第 15 条

“旅行社”。

二是文本表述更加简洁，保持全区政策一致性。根据区政府

专题会议精神和区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要求，我们对政策名称进

行了调整，对基本框架进行了部分精简，删除了“指导思想”的

表述，使得政策文本更加简洁明了，更加突出了产业类扶持政策

的务实性。特别是关于“支持对象”“附则”的表述，基本按照

区发展改革委的统一模板，同时，结合文旅工作实际，对个别文

字表达进行了优化。

三是扶持力度增减适度，更加突出政策针对性。对部分扶持

项目加大了扶持力度，如对旅游新业态项目（第 6 条），由 10 万

增加至最高 100 万，但扶持数量将由原来的不超过 30 个，减少

至 3 个左右，总体预算保持不变。特色文化场馆方面（第 9 条），

由原来的连续三年每年运营补贴 10 万元，调整为每年给予运营



补贴最高 10 万元。另外，对“智慧旅游”（第 10 条）、“导游”

（第 11 条）等，也都提高了相应的扶持标准或增加了扶持项目。

与此同时，对于扶持资金的发放方式，部分条款将一次性发放调

整为按年度发放，如“高端民宿”（第 2 条），将原来的一次性补

贴发放，调整为分三年发放。

目前，修订后的政策文本已较为成熟，现按照有关规定面向

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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